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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远 市 金 融 工 作 局 文 件
清金融〔2023〕39 号

关于印发《清远市绿色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清远市绿色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金融局反映。

清远市金融工作局

2023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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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绿色企业认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清远市绿色企业申请、评估认定和管

理工作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绿色企业是指坚持低碳发展目标，生产

经营活动有利于支持环境改善、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

用，主营业务综合环境效益及环境表现符合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

相关规定的企业。

第三条 绿色企业评估认定管理工作采取企业自主申请、第

三方绿色评估、政府服务监督的工作模式，坚持服务引领、放管

结合、公开透明、动态管理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评估认定程序

第四条 评估认定采取自主申报、统一受理、审核公示的方

式。

第五条 申报材料：

（一）清远市绿色企业入库申请表；

（二）《清远市绿色企业（项目）库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列明的企业申报所需基本条件的佐证材料；

（三）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按照《清远市绿色企业认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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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所列要求出具的绿色企业评估认定报告。

第六条 审核及公示。管理机构对上述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

查，并根据审查结果，提出“绿色企业预审通过名单”，向社会

公示。公示期为 10 天。公示无异议的企业即为绿色企业。

第三章 绿色企业评估认定管理

第七条 绿色企业评估认定由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实施。

第八条 评估认定内容。

（一）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对申报企业最近 年的表现情

况进行评估；

（二）根据本办法《清远市绿色企业评估指标体系》（见附

件 ）所列评估要求，从企业绿色经营、碳管理制度、碳指标、

气候变化四大方面对申报企业的绿色属性进行判断和论证。

第九条 评估认定方式。

（一）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收集评估依据。第三方绿色评估

机构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证据收集方式包括并不限于：

查看报告文件、统计报表、原始记录；根据实际情况，与相关人

员座谈；实地调查、抽样调查等。

（二）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分析依据。根据本办法《清远市

绿色企业评估指标体系》（见附件 ）及相关指引判断企业是否

为绿色企业或“深绿”企业。满足“基本条件”，且“指标得分”

（满分 分）分值达到 分以上（含 分）、 分以下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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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 分）的，可评估认定为绿色企业。满足“基本条件”，且“指

标得分”分值达到 分以上（含 分）的，可评估认定为“深

绿”企业。

第十条 出具评估认定报告。

（一）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应出具书面评估报告，评估业务

负责人应当在报告上签字并加盖机构公章；

（二）评估报告应叙述现场审查情况，就审查证据、审查内

容和审查结论逐一进行描述。对识别出的不符合项，应用写实的

方法准确、具体、清晰描述以易于申请人理解，不得用概念化的、

不确定的、含糊的语言表述不符合项；

（三）评估认定报告应当随附必要的证据或记录，包括文

字、照片或摄像等资料；

（四）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应对申报企业的绿色属性作出

评估，对是否通过绿色企业认定作出结论。

第四章 到期认证跟踪管理

第十一条 绿色企业在有效期满后需继续纳入绿色企业库

的，由第三方绿色评估机构对入库绿色企业开展到期认证跟踪管

理，对企业提交的原申报材料、最近一年绿色企业年度说明报告

进行审核，以保证绿色企业持续符合本办法的要求，如存在不合

格项，企业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。如发现不符合“基本条件”

或存在“指标得分”不达标情况，应上报管理机构移出绿色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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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。年度说明报告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企业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占比情况，最新财务报表；

（二）企业能耗使用数据；

（三）企业近一年内受到的安全、环保、质量处罚及整改情

况。

第十二条 入库的绿色企业依托碳排放交易中心等专业机构

为其在碳登记平台开通企业碳账户服务，根据第三方绿色评估机

构的核查结果，对企业碳数据进行填报、登记、披露等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 10月 22日起实施，有效期3年。

附件：1.清远市绿色企业评估指标体系

2.清远市绿色企业认定申请表

https://www.gz.gov.cn/attachment/0/112/112745/6502883.docx
https://www.gz.gov.cn/attachment/0/112/112747/6502883.docx
https://www.gz.gov.cn/attachment/0/112/112749/6502883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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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清远市金融工作局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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